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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扶輪 3481地區財務收支作業規則 

  

      2021.8.04經地區總監核准 

第一條 (目的及法令依據) 

為完善本地區財務收支流程之完整，以遵從人民團體相關法令，爰依「人民團體

法第六十六條」 暨「社會團體財務處理辦法」相關規定，訂定本規則 。 

 

第二條 (組織及編制) 

本地區財務制度之規劃、管理及執行，由財務長統籌，各委員會配合辦理其服務

職掌範圍內之遵循事項，以全面落實財務收支作業規則。 

  地區辦公室執行秘書應設置專責以協助各委員會執行。  

各財務表單應由執行秘書製表，財務長複核，並由總監最後核決之。 

 

第三條 (會計帳簿原則) 

一、 會計年度(6月 30日~7月 1日)帳務採應計基礎原則，跨年度交接援例採現

金基礎。 

二、 財務長應責成地區執行秘書將每日所收到之支付憑單定期並逐筆紀錄於會

計系統內。 

三、 應於年度結束後二個月內(含)辨理交接完竣，包含本年度帳務、歷屆結餘

款及應付帳款，應收帳款應則盡速於次年度地區年會完成收款。 

四、 應收帳款如發現實收與應收不符，經財務長核對無誤後打銷呆帳，並調整

該期結餘款。 

五、 應於該年度地區年會辦理上一年度「財務報表討論案」。 

 

第四條 (各委員會應辦理事項) 

一、所有收支款項限以本地區所屬銀行帳戶收支，非經年度總監同意不得使用私

人帳戶。 

二、各委員會皆為獨立之專案，應設獨立損益表，並應遵從第三條第三款辦理。 

三、各委員會應於任務結束後二個月內(含)結算完成，如為延續性計畫可結轉   

下期，否則應以退還贊助社為首要，結算後金額細小不足已退還各贊助社

者，經財務長核對無誤後逕結轉入本地區結餘款，並應註明來源以供備查。 

 四、 為方便運作，各委員會如需請領「預支款」，應以月份估計所需款項並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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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後請領，再次請領前應先核銷前次已支出項目，並於請款人簽收後，

執行秘書應於支付憑證及所附報支憑證上蓋「付訖」章。如請款人所附報

支憑證不完備時，應即退回申請之單據，待請款人補正後再行申請。 

五、 各委員會應配合辦理前項與其服務職掌相關之遵循作業。  

 

第五條 (流用) 

  各委員會結餘款不可流用，各訓練會/講習會報請總監核准後可予流用。 

 

第六條 (例行請款) 

   經財務長複核請款人報支之相關憑證核准無誤後，應於每月五日付款予請款

人，並於請款人簽收後，執行秘書應於支付憑證及所附報支憑證上蓋「付訖」

章。如請款人所附報支憑證不完備時，應即退回申請之單據，待請款人補正後

再行申請。 

 

第七條 (附則) 

本作業規則經地區總監核准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